附件2
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机构护理）审核表
机构名称：             地址：                   审核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审核指标
	审核标准
	审核情况

	1
	经营时间
	是否在固定营业场所正常营业（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3个月及以上，“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2
	法人资格
	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3
	服务资质
	是否具备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服务资质，有提供每天24小时护理服务的能力，且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第七条条件之一。“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4
	基础配置
	是否配备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的专（兼）职长护管理人员，服务能力在100（含）人以上的是否成立长护管理内设工作机构；是否具备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与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功能模块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并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5
	制度建设
	是否建立与长护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6
	规范经营
	是否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服务标准和规范；是否规范经营，近二年内（不足一年的自开业以来）未因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行为而受到相关行政部门处罚，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7
	医疗服务能力
	医疗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2人。“否”即为不合格。
养老机构、其他服务机构：是否设有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就近的医疗机构开展与长护险护理服务相适应的协议合作。“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8
	收费标准
	与长护服务相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价格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9
	护理区域设置
	医疗机构：是否单独设立长期护理专区或病房，并有明显标志，提供长期护理床位数不少于10张，“否”即为不合格。
养老机构、其他服务机构：是否在相对独立区域设置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并有明显标志，提供长期护理床位数不少于10张，“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10
	人员配备
	医疗机构：首年长期照护师配备不少于2人；配备与长期护理病区或病房相适应的医护人员以及护理服务人员，长期护理病区或病房内的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是否不低于1:3.5，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养老机构、其他服务机构：首年长期照护师配备不少于2人；配备与长护险护理服务相适应的护理服务人员，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内的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是否不低于1:3，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11
	不予受理的情形
	是否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如有一项不予受理的情形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审核情况
	合  格
不合格

	以上为基础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审核结果即为不合格

	1
	经营时间
	在固定营业场所正常营业满1年得10分，满2年得15分，满3年及以上得20分。
	

	2
	医疗服务能力
	机构自身有医疗服务能力的，执业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2人，得5分。每增加1 名医师或护士加1 分，最高得10分。
	

	3
	护理床
位数
	提供长期护理床位数在在20张—50张（含）的，得10分；在50张—100张（含）的，得20分；100张以上的，得30分。
	

	4
	人员配备
	医疗机构：长期护理病区或病房内的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达1:3的，得10分；长期护理病区或病房内的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达1:3以上的，得20分。
养老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内的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达1:2.5的，得10分；长期护理服务专区内的护理服务人员与护理床位配比达1:2.5以上的，得20分。
	

	5
	持证服务率
	机构的长期护理服务人员持有有效照护人员证书的，每有1人得1分，最高得10分。
	

	6
	制度建设
	1.内部管理制度在机构显著位置公示的，有一项得1分，最高得6分。2.具备与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应急管理制度、风险防控制度且在机构显著位置公示的，有一项得1分，最高得4分。
	

	审核得分
	

	以上为差异化指标，根据得分择优确定。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居家、社区护理）审核表
机构名称（盖章）：         地址：                审核时间：
	序号
	审核指标
	审核标准
	审核情况

	1
	经营时间
	是否在固定营业场所正常营业（以执业许可证、设立许可证、备案时间、营业执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为准，计算到申请当日）3个月及以上，“否”即为不合格。（起步阶段原则上可不作为基本条件）。
	合  格
不合格

	2
	法人资格
	是否具备法人资格。“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3
	服务资质
	是否具备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服务资质，有提供定期上门护理服务的能力，且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第七条条件之一。“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4
	基础配置
	是否配备熟悉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及要求的专（兼）职长护管理人员，服务能力在100（含）人以上的是否成立长护管理内设工作机构并配备专职管理人员；是否具备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与医保信息平台长期护理保险功能模块按接口标准进行对接等条件，并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5
	制度建设
	是否建立与长护险管理相适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6
	规范经营
	是否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及服务标准和规范；是否规范经营，近二年内（不足一年的自开业以来）未因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行为而受到相关行政部门处罚（处理）。其中一项为“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7
	医疗服务
能力
	医疗机构：是否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且执业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1人。“否”即为不合格。
养老机构、其他服务机构：是否通过自主聘用或者与医疗机构开展协议合作，具备相应的医护专业人员，能提供医疗指导服务的护士不少于1人。“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8
	收费标准
	与长护服务相关的收费项目和收费价格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9
	经营场所
	是否配备固定的经营管理用房和服务技能培训场地，“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10
	人员配备
	配备持有效照护人员证书的专业护理服务人员是否不少于10人，其中在本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是否不少于3人，“否”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11
	不予受理
的情形
	是否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一条所规定的不予受理的情形。如有一项不予受理的情形即为不合格。
	合  格
不合格

	审核情况
	合  格
不合格

	以上为基础指标，有一项不合格，审核结果即为不合格

	1
	运营时间
	在固定营业场所正常开展护理服务满3个月以上，每增加1个月，得1分，最高得9分。
	

	2
	注册资金
	机构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在20万（含）以上，每增加10万，得0.5分，最高得8分。
	

	3
	运营场所
	经营场所建筑面积在70平米（含）以上，每增加10个平方，加0.8分，最高得10分；经营场所租赁协议剩余有效期超过5年，得5分；自有经营场所产权，得5分。具备基础的硬件设备：包括设置独立的咨询服务区、业务办公区（需配合符合要求的电脑设施设备）、实名制档案管理区、实操培训区、物资存放区或消毒灭菌区。满足一个功能区得2分，最高得10分。
	

	4
	运营标准
	具有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规定相适应的服务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统计、内控管理、人员管理、档案管理等制度，每有一项内部管理制度在机构显著位置公示的，得0.5分，最高得6分；具备与长期护理保险管理相适应的应急制度、风险管理制度，有一项得1分，最高得3分。
	

	5
	人员配备
	配备持有效护理员证书的专业护理服务人员在10人（含）以上，每增加1人，加1分，最高得5分；其中在本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劳动年龄段护理服务人员在3人以上，每增加1人得1分，最高得8分。自主聘用有执业资格的医护专业人员不少于1人，具备医疗资质的申请机构，执业医师和护士各不少于1人，得3分。
	

	6
	信息配置
	拥有护理服务信息系统（含APP）得5分；能够提供护理服务过程信息监控措施，每有1项，得1分，最多不超过5分；能够提供承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内网专网部署的得2分。
	

	7
	档案管理
	建立失能人员一人一档的，得5分；实行电子化档案管理的，得6分。
	

	8
	服务质量
	按照长护险服务要求，建立护理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全面科学、可操作性强的，得3分。
	

	9
	风险防范
	建立有效风险防范制度或购买相关保险，有效防范因护理不当造成参保人员人身伤害风险的，得5分。同时为护理员购买相关保险的，得2分。
	

	审核得分
	

	以上为差异化指标，根据得分择优确定。

	审核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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